
信访工作流程 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群体来访 
（按《信访条例》规定要求其推选
代表，代表人数不得超过 5人） 

注: 1.学校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公室。 
2.本流程由党政办公室综合科负责解释，联系电话：6575721。 

群众来访 

一人来访 

学校信访工作领导 
小组办公室接访 

相关部门现场
答复 

无法直接答复（回复）的， 
填写《信访交办单》 

来信、来函 

分类登记 

相关部门直接
回复 

学校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提出拟办意见 

校领导批示 

相关部门限期办理提出处理意见 

学校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审阅处理意见 

校领导批示 

答复（回复） 
信访人姓名、住址、联系电话不清的除外 

 

信访事项办结后及时整理归档备查 


